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科〔2015〕16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度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区县教育局和其他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为做好2015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本市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工作者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等。
    二、项目类别
    1．重大项目 

    围绕国家和上海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政策实践问题，开展跨学科、长周期，具有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的研究，研究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项目经费额度为45万元/项，按年度下拨。
    2．重点项目
    鼓励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领域，开展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研究。重点项目同时确立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课题。研究周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项目经费额度为8万元/项，分两次下拨。
    3．市级项目
    鼓励学校第一线教育工作者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教育科研，推进基层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研究周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最多可延长至3年。项目经费额度为4万元/项，分两次下拨。
    4．决策咨询项目
    按照《上海市教育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系列课题研究指南》（见附件2）的选题和研究重点申报，其他研究选题及研究内容经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核后，也可专题委托研究。研究周期原则上不超过1年，其中决策咨询类重大项目经费额度为15-20万元/项，决策咨询类一般项目经费额度为8-10万元/项，一次下拨。
    三、申报条件
1．重大项目、重点项目按照《2015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指南》（见附件1）的研究内容进行申报。重大项目的申报条件及相关要求参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上海市2013年度教育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沪教委科﹝2013﹞75号）。
2．市级项目面向基础教育的单位进行申报。各区县教育局申报的市级项目从区县已经确立的当年或前一年的区级重点项目中遴选，也可根据课题指南（见附件1、2）申报。
    3. 同一申报人本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同时参与申报项目不超过三个。

    四、申报办法和申报程序
    1．项目申报工作根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组织进行。
2．各区县教育局所属单位以区县教育局为申报单位，各高校以学校为申报单位，市教委各处室、直属单位、各研究机构、其他有关单位经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确认，为申报单位。各申报单位认真组织项目申报，在限额范围内组织遴选和审核，集中报送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3．重大项目申请人填写《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申报评审书》（见附件3）；决策咨询项目申请人填写《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决策咨询项目申报书》（见附件6）；重点项目和市级项目申请人填写《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申报书》（见附件5）。申报书均一式5份。
    4．申报重点项目和市级项目的人员除了填写纸质申报材料之外，还要登录相关平台进行网上申报，网上平台的开放时间为2015年3月30日至4月3日，各单位管理部门在2015年4月3日之前在网上完成汇总工作。
    5．各单位向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集中报送纸质申请书的日期为2015年4月7日至4月8日，申报重大项目和决策咨询项目的单位同时提交相关的申报汇总表（见附件4、7）。
6．本通知和各类项目申报书、各类项目申报指南可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网站（www.shmec.gov.cn）下载。
联系人：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王兴放，熊立敏，李镇宇；
联系电话：23116741，64184439；地址：茶陵北路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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